長庚大學個人保管品明細表
保管部門：	人員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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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號: 252010101
說明：
1. 作業原因代號：A 新增 B 汰舊換新 C 移入 D 移出 E 繳庫 F 報廢 G 移交
2. 取得金額單價未達一萬元，或耐用年數未達兩年之設備、用品等歸列為「保管品」，由使用部門自行列冊管理。
3. 物品編號﹕由使用部門自行編列管理，若無編號原則建議可以部門代號(4 碼)+年月日(7 碼)+流水號(2 碼)。
4. 使用年限﹕係參考固定資產中相類似財產之使用年限，至少為 1 年以上。
5. 本單一式一聯由使用或保管單位登錄管理存查。

長庚大學固定資產管理辦法	8	114 年 12 月 23 日修正
